
國立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轉系審查標準 

學院別 工         學         院 

學系別 電         機         系 

階段 轉入二年級 

學業成績 
1.歷年學業總平均成績在全班前 20%（含）以內 
2.不得有棄選科目 

要求先修科目名稱及分數 微積分(一) ，且修課成績須超過 70 分 

備註 

轉系標準以本校公告為主 

一、 由本系系所事務委員會審查(必要時邀請學業導師參與審查)。 
二、 錄取資格： 

(1)書面審查成績參考(a)修課內容、(b)成績排名、(c)專業科目平均成績以

及(d)其他有利資料來判定。 
(2)審查人員可視情況邀請申請學生參加面談。 
(3)錄取資格將依據書面審查成績以及面談成績(若有舉辦面談)決定優先

順序，並視申請情況增列備取名單。 
 

 

 


